
2003 年 5 月 16 日在憲報刊登
與區議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2003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 (區議會 ) (修訂 )規例》

點票安排

引言

區議會選舉將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舉行。本文件回應議

員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會議席上提出的意見，闡述有關區

議會選舉點票修訂安排的建議。

背景

2.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建議於投票結束後，即時
在各投票站進行點票工作。 “分散 ”進行點票的安排旨在提高
點票工作的效率，好使選舉結果可盡早公布，並免除從投票

站運送選票往點票站所涉及的風險。有關建議安排的條文載

於《 2003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 (區議會 ) (修訂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

3. 部分議員在上次會議席上關注到，在新的安排下，若投

票站的選民較少，投票保密的程度可能會有所下降。有議員

建議應先把來自同一選區內兩個或以上投票站的選票混合在

一起，然後才點票。

修改建議

4. 選管會已因應議員的意見，就建議安排作出檢討。選管

會信納新的安排不會令投票保密的程度下降。然而，為回應

議員的關注，選管會準備就登記選民人數少於 200 人的投票
站修改點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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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選管會建議，就登記選民人數少於 200 人的投票站 (下稱
“小投票站” )而言，在該投票站所投的選票將會送往同一選
區內另一個投票站進行點票。有關投票站的登記選民總人數

至少有 200 人。點票安排詳述如下：

a) 選區如有一個或以上小投票站，總選舉事務主任將指

定選區內一個投票站為大投票站，選區內各小投票站

的選票均會送往該投票站進行點票。

b) 投票結束後，小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擬備一份選票

結算表 1，密封投票箱並把它送往大投票站；

c) 同樣地，大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也會在投票結束後擬

備一份選票結算表，並把投票箱密封。該大投票站然

後便會改裝為大點票站；

d) 場地改裝後，大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在候選人 (如
在場的話 )及其代理人 (如在場的話 )面前打開其點票
站的密封投票箱，點算箱內的選票，並核對票數是否

與選票結算表相符。投票站主任然後會為每一個小投

票站的投票箱重覆相同的步驟；

e) 大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把大投票站和小投票站的選

票混合，然後按照修訂規例第 76 至 80 條所規定的程
序把選票分類及點算；

                                                

1 列 明 估 計 在投票箱內 的選票 數目 、未發出的選票數目、未用 的選票 數目 ，以 及

損壞的選票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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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大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在得出最後點票 (或重新點
票 )結果後，向主要點票站 2 的投票站主任報告所得結

果。後者須計算選區的整體選票總數，然後向選舉主

任報告結果。若大投票站即為主要投票站，投票站主

任將直接向選區的選舉主任報告點票結果。

6. 以下資料供議員備考：一九九九年區議會選舉有七個投

票站的登記選民人數少於 200 人，其中六個投票站的登記選
民人數少於 100 人。詳情載於附件。

7. 我們在徵詢議員意見後，會就修訂規例提交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訂建議，以便就上文第 5 段所述的小投票站點票安排
作出規定。

政制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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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 選 舉 事 務主任將指定有最多已登記選民的投票站為主要點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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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區議會選舉

附件
投票站     選民人數
投票人數 選區名稱 選區投票站總數

1 蒲台島公所 26 自動當選 南丫及蒲台 3

2 頭村公所暨康樂中心 33 17 大嶼山 9

3 牛牯塱三鄉合作社 65 36 大嶼山 9

4 沙螺灣鄉公所 73 58 大嶼山 9

5 李氏宗祠 93 54 沙打 8

6 誘善學校 (舊址 ) 97 自動當選 西貢北 3

7 寶蓮禪寺大澳堂 110 60 大嶼山 9


